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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了提高公司资产质量，优化公司主营业务资产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公司拟以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部分对新区管委会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账面余

额与关联方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拥有的中小企业创新园资产进行置换。上述

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2013

年10月16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鉴于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镇江新区经济

开发总公司聘请评估机构不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聘请

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拟置入

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现补充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根据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大港股份”“甲方”）与镇

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经发总公司”“乙方”）拟签署的《资产置换

协议书》，公司拟以拥有的对镇江新区管委会部分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与经发总公

司所持有的镇江新区中小企业创新园土地厂房配套等资产进行等值置换。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上述拟置入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苏华评报字[2013]第232号），

以2013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镇江新区中小企业创新园厂房及土地和水电通

讯、绿化等设施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29,412.17万元（大写：贰亿玖仟肆佰壹拾

贰万壹仟柒佰元整）。 

根据经发总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镇江中天恒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报告编号：1309J004），镇江新区中小企业创新园厂房及土地



和水电通讯、绿化等设施评估总价为 29,349.73万元人民币。 

经协商以双方评估机构评估价值较低者为资产置换交易价格，本次资产置换

交易价格为29,349.73万元。 

经发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的母公司，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而

本次资产置换事宜属于公司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4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6 票通过，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由于此议

案涉及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林子文、王东晓、

张静明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审批权限，本次关联

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镇江新区大港

开发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镇江市大港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

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为镇江市国资委所属国有独资企业，成立于2003

年8月,注册资本：35亿元，注所：镇江新区大港镇通港路东（金港大道98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321191000000998，法定代表人：邵兵，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辖

区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对外投资；房地产开发；土地批租；投资开发；仓

储；租赁；咨询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镇江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该公司作为镇江市政府对镇江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及国资管理的主要投资载

体及融资平台，担负着新区范围内土地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并代表镇江

市国资委对镇江新区内直接控股、参股的企业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另外该公司

还受新区管委会的委托，承担生态环境修复、改善投资环境、提升新区社会公共

服务功能等任务。 

经发总公司截止 2012 年 12 月末的资产总额为 607.25 亿元，负债总额为

406.42亿元，净资产为 200.83亿元；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91.56 亿元，利



润总额为 7.69 亿元，净利润为 6.26 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95亿元）。（以上数据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止 2013 年 6 月末的资产总额为 644.95 亿元，负债总额为 442.17 亿元，

净资产为 202.78亿元；2013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55.14亿元，利润总额为

9,019.83 万元，净利润为 7,138.67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82.9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经发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镇

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

50.64%的股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的情形，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拟置出的资产： 

公司对镇江新区管委会部分一年以上应收账款账面余额29,349.73万元，已

计提坏账准备2934.97万元，账面净额26414.76万元。本次拟置出的应收账款作

价金额按照应收账款的账面余额计算。 

置出资产具体情况： 

债务单位 拟置出的一年以上债权账面余额 

镇江新区管委会 29,349.73万元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公司拟置入的资产： 

1、经发总公司持有的镇江新区中小企业创新园园区土地、厂房、配套等资

产，具体情况如下： 

（1）土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坐落 
地类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使用权

面积（m
2
） 

终止日期 

镇国用（2013）第

3771号 

镇江新区扬子江

路南、北山路西 
工业 出让 79062.0 2063年 03月 04日 

（2）房产 

序号 权证编号 总层数 房屋坐落 结构 建筑面积 



1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72100110 号 
地上三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1

幢 
钢混 7,035.32 

2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73100110 号 
地上三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2

幢 
钢混 7,035.32 

3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74100110 号 
地上三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3

幢 
钢混 9,290.91 

4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75100110 号 
地上三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4

幢 
钢混 7,292.59 

5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76100110 号 
地上三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5

幢 
钢混 7,040.88 

6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77100110 号 
地上三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6

幢 
钢混 5,531.02 

7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78100110 号 
地上三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7

幢 
钢混 7,040.88 

8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79100110 号 
地上三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8

幢 
钢混 5,531.02 

9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80100110 号 
地上三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9

幢 
钢混 7,040.88 

10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81100110 号 
地上三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10 幢 
钢混 10,614.51 

11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82100110 号 

地上五层

地下一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11 幢 
钢混 14,087.71 

12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83100110 号 

地上五层

地下一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12 幢 
钢混 14,111.35 

13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84100110 号 

地上四层

地下一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13 幢 
钢混 14,146.25 

14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85100110 号 
地上三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14 幢 
钢混 2,485.08 

15 
镇房权证字第

0401004092100110 号 
地上一层 

大港港南路 300 号

21 幢• 
钢混 64.12 

16 无 地上一层 1、2 号连接体 钢混 435.40 

17 无 地上一层 变电所一 钢混 69.50 

18 无 地上一层 变电所二 钢混 63.40 

合    计  118,916.14 

    表格中序号16、17、18三项房屋合计568.3平方米，尚未办理产权证，因而

在《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未列示。上述三项未办证房屋建筑面积

是根据镇江市规划局审批通过的规划总平面图所载内容确定，评估人员现场进行

了复核。 



  （3）附属 

序

号 
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长度 面积 

（m） m
2
 

1 围墙 砖砌及方管 2011.9 1,200.00  

2 道路 沥青混凝土 2011.9  28,539.42 

3 景观绿化  2011.9  23,797.66 

4 路灯 太阳能 2011.9  130 盏 

5 供电管道工程 砖砌 2011.9 25,100.00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经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上述资产的评估情况 

镇江新区中小企业创新园园区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账面原值为26,188.17万

元，已计提的折旧为0元，标的资产的账面净值为26,188.17万元。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上述拟置入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苏华评报字[2013]第232号）。

以2013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资产评估结果：基准日置入资产账面净值

26,170.01万元，评估值29,412.17万元，评估增值3,242.16万元，评估增值率

12.39%。 

3、经发总公司通过受让的方式取得上述资产的土地使用权，然后建设了厂

房及配套设施等形成上述资产，并于2013年4月15日办理了上述厂房等的房产证，

上述资产截至目前尚未投入运营。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资产置换所涉及的置入资产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江

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双方本着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协议定

价，以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镇江中天恒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评估确

认的中小企业创新园资产评估值较低者为置入资产作价依据，以大港股份对镇江

新区管委会部分一年以上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置出资产作价依据,确认本次资产

置换的交易价格为29,349.73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乙方：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 

2、甲乙双方同意按照资产置换协议所确定的条件和方式，将公司拥有的对

镇江新区管委会部分一年期以上的应收账款（“置出资产”）账面余额与经发总



公司拥有的中小企业创新园资产（“置入资产”）以其核准评估值29349.73万元

为基础，最终双方确认以29349.73万元为置换价格进行等值置换。 

3、拟置换资产的作价 

（1） 拟置入资产作价 

根据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评估报告（苏华评报字[2013]第 232号），以 2013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

拟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29,412.17万元。经甲、乙双方协商后，确定镇江新区中

小企业创新园资产的置换交易价格为 29349.73 万元。 

（2） 拟置出资产作价 

大港股份合法拥有的对镇江新区管委会部分一年期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

29349.73万元，以上应收款项作价金额按照应收账款的账面余额。 

4、交割 

（1）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后的15个工作日内或双方另行约定的其他日期

（该日期以下称“交割日”）进行交割。 

（2）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自评估基准日（2013年9月30日）至交割日所产生

的收益由乙方享有，亏损由乙方承担。 

5、陈述及保证 

（1）甲方作出以下陈述和保证 

① 甲方系按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并有所需的权利、资质及/或授

权拥有、经营其所属财产，并从事其营业执照或其组织章程中所描述业务的股份

有限公司；本协议生效后，将对甲方构成合法、有效、有约束力及可执行的协议； 

② 拟置出资产的交割，不会受到任何根据法律、合同、承诺或其他方式所

引起的担保抵押权益的限制，但甲方已向乙方披露的情形除外； 

③ 在过渡期内，甲方将尽其应尽的职责，在其正常的经营活动中，根据以

往惯常的方式经营、管理、使用和维护其自身的资产及相关业务，保证其拟置出

资产在过渡期间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且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就本次置换

所涉及的拟置出资产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且不进行与正常生产经

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 

④ 如果甲方违反上述任何陈述和保证而令乙方蒙受任何损失，甲方同意承



担赔偿责任。 

⑤ 甲方在债权转让生效后有义务告知债务人。  

（2）乙方作出以下陈述和保证 

① 乙方系按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并有所需的权利、资质及/或授

权拥有、经营其所属财产，并从事其营业执照或其组织章程中所描述业务的国有

独资公司；已拥有所需的授权和权力订立和履行本协议，自本协议签署之日，本

协议对乙方构成合法、有效、有约束力及可执行的协议； 

② 乙方以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为目的向为本次提供评估服务的中介机构所提

供的一切资料，在所有重要方面均属真实和完整； 

③ 乙方有权将其拥有的拟置入资产转让给甲方；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拟

置入资产将按本协议第5条规定合法及有效地转让给甲方； 

乙方持有的拟置入资产的交割，不会受到任何根据法律、合同、承诺或其他

方式所引起的担保抵押权益的限制，但乙方已向甲方披露的情形除外； 

④ 在过渡期内，乙方将尽其应尽的职责，在其正常的经营活动中，根据以

往惯常的方式经营、管理、使用和维护其自身的资产及相关业务，保证其拟置出

资产在过渡期间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且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就本次

置换所涉及的拟置出资产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且不进行与正常生

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 

⑤ 甲方出租上述转入资产期间，未取得租金收益或取得收益但达不到上置

入资产投资额8%的，即2348万元/年，乙方将每年给予甲方补贴金额至上述额度；

取得收益达到上述补贴金额后，乙方将不再给予补贴； 

⑥ 如果乙方违反上述任何陈述和保证而令甲方蒙受任何损失，乙方同意承

担赔偿责任。 

6、税项及费用 

因本次交易行为而产生的任何税项和费用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双方各

自承担。 

7、生效与终止 

（1）资产置换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①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司印章； 



② 甲方股东大会已批准本次交易及本协议，且于批准本次交易及本协议时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③ 乙方已依据其章程规定履行完全部为进行本次交易及签署本协议而需履

行的内部审批程序的批准； 

④ 本次资产置换已经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2）本协议于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终止： 

① 在本次交易完成日之前，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 

② 在本次交易完成日之前，由于发生不可抗力或者本次资产置换所涉双方

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导致本次置换不能实施。 

（3）协议根据上述情形发生终止后，双方并应协商恢复原状，且互相不承

担赔偿责任。 

本次资产置换已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需取得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上述审批程序正在进行中。 

上述资产置换协议书尚未正式签署。 

六、资产置换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对镇江新区管委会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且短期内无法全部收回。为

了进一步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适度规避应收账款过大的经营风险，有效提升公

司业务规模和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拟以对镇江新区管委会部分一年以上的应收账

款账面余额与关联方经发总公司拥有的中小企业创新园资产进行等值置换。同时

有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利用开发区未来大

规模发展建设招引的机遇做大做强，向“开发区建设和运营服务提供商”的发展

定位迈进，促进公司长远、健康的发展。  

本次资产置换涉及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合理，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符合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公司拟用于资产置换的应收款项是按期末余额的 10％

计提坏帐准备，本次交易完成后，该笔应收账款对应的坏账准备 2935 万元将作

转回处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3、监事会决议。 

4、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